宁波市镇海区环境监测站
环境空气自动监控体系建设规划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概况
1.1
规划目的：

根据《镇海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控体系建设规划》建设的自动监控体系需能达到：

1.1.1
说清区域环境质量的变化：
通过合理规划实时监控环境质量，全面掌握镇海区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的试点和示范作用的自动站。

1.1.2
全区VOCS污染预警监控：
及时预警污染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状况，全面监控大气VOCs在镇海区的浓度水平及变化规律，为有效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1.2
服务完成时间：合同签订后三个月
1.3
规划原则：

1.3.1
经济性原则：

是指在满足目标要求的情况下，合理确定自动监控点位的数量及相应的仪器配置。
1.3.2
合理性原则：
是指自动监控体系设置的点位数量、位置、高度及配置的仪器都要满足目标的要求。
1.3.3
代表性原则：

所选点位能准确反映镇海区环境质量的状况。
1.3.4
覆盖性原则

所建自动监控体系的点位数量、高度及仪器配置能有效实施化工区污染排放的预警。

二．项目要求

3.1
编制内容要求：

3.1.1
点位设置空间布局：
根据所要监控的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及所要监控企业的排放高度确定各子站的空间高度，确保自动监控站能实施有效预警。

3.1.2
点位的监测指标体系及相应仪器配置要求：
根据规划点位的功能及监控目标确定相应的指标体系及仪器配置要求。

3.1.3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建设：

一个完整的自动监测系统是由监测子站、采样系统、分析监测仪、数据采集通讯、计算机、系统管理及操作人员等多个环节构成的复合系统，其有效运行需要整合系统内外的所有关联信息，无论哪一环节出现细小问题,都将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导致结果偏差，甚至导致系统失败。同时系统每天的监测频率极高，又无人值守。因此，必须通过高质、高效、规范的质量管理才能保证系统的有效运行及监测数据准确可靠。

质量控制实验室按照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监测网络建设的需要，形成符合镇海需求的建设规划，包括实验室的重点目标污染物，仪器设备配置，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QA/QC）技术流程和规范等。

3.1.4
人员配置规划：
自动监控体系虽然是自动无人值守，但其有效运行需要后方技术人员的支撑，包括日常维护、质量控制等，因此根据系统建设情况合理配置技术人员的数量及结构是系统有效运行的保证，也是实现本次规划目标的关键点之一。

3.1.5
整个自动监控体系建设、运行经费匡算：
根据上述建设的要求，调研相关仪器和建设经费需求，对整个自动监控体系建设经、运行费进行匡算，以减少项目实施的盲目性。
3.2
成果要求：

3.2.1
规划成果的内容必须符合规划任务书和国家有关标准。成果包括文本、图册和附件。附件应当包括规划说明书和规划编制与修改情况说明，规划设计的基础资料汇编和研究报告也应纳入附件；

3.2.2
规划成果的形式包括书面成果和相应电子数据成果；
3.2.3
书面成果内容必须清晰完整。规划说明书应准确、完整地阐述设计意图和内容。设计图纸和图则内容必须全面并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3.2.4
设计单位应按照业主单位要求提供汇报、审查和报批等阶段的相应规划成果；

3.2.5
设计单位应提供最终成果文本、图册和附件20套；电子光盘1套（含设计文本、图册、附件和电脑汇报文件）。
3.3
规划依据：
3.3.1
国家自动系统建设规范；
3.3.2
《宁波市总体规划》；
3.3.3
《镇海分区规划》；
3.3.4
《宁波市大气环境质量功能规划》；
3.3.5
《宁波化工区规划》；
3.3.6
国家十一五“863”重大专项有关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监测网络的技术体系。
